
铁岭技师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

2025 年职业技能等级认定简章

学院于 2021年被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成为社会评

价组织，可对社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一、2025 年拟开展认定工种如下

序号 职业名称 工种名称 职业编码 等级范围

1 电工 6-31-01-03 5.4.3.2.1

2 汽车维修工 汽车机械维修工 4-12-01-01 5.4.3.2.1

3 中式面点师 4-03-02-02 5.4.3

4 中式烹调师 4-03-02-01 5.4.3

5 保育师 4-10-01-03 5.4.3

6 健康管理师 4-14-02-02 3

7 车工 数控车工 6-18-01-01 4.3.2.1

8 焊工 电焊工 6-18-02-04 5.4.3.2

9 钳工 装配钳工 6-20-01-01 5.4.3

10 计算机维修工 4-12-02-01 5.4.3.2.1

二、 申报条件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五级/初级工：

（一）年满 16 周岁，拟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二）年满 16 周岁，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四级/中级工：

（一）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

（二）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五级/初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 3年。



（三）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或中等以上职业院校、

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三级/高级工：

（一）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0 年。

（二）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满 4年。

（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四）取得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技工院校高级工班及以上毕业证

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五）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四级/中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并取得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校本专业或相关

专业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六）取得经评估论证的高等职业学校、专科及以上普通高等学

校本专业或相关专业的毕业证书(含在读应届毕业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二级/技师：

（一）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

（二）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初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并取得本职业或相

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

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

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四）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的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毕业生，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

职业工作满 2年.

（五）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三级/高级工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满 2年的技师学院预备技师班、技师班学生。

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可申报一级/高级技师：

（一）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后，累计从事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

（二）取得符合专业对应关系的中级职称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

相关职业工作满 5年，并取得本职业或相关职业二级/技师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后，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一年。

（三）取得符合专业对应的关系的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职业

资格）后，累计从事本职业或相关职业工作满 1年。

三、获得职业技能等证书说明

考生认定成绩合格后颁发铁岭技师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四、收费情况

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收费分项标准

单位：元/人/次

级别 理论考试
技能考核 综合评审 合计

一类 三类 一类 三类 一类 三类

一级
高级技师 50 370 270 200 150 620 470

二级
技师 50 270 140 100 100 420 290

三级
高级工 50 250 140 300 190

四级
中级工 50 190 100 240 150

五级
初级工 50 140 70 190 120

备注：数控车工、电焊工、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钳工实操考试材料自备
（文件见附件）



五、工种分类

考核工种分类表

类别 工种（专业）名称

一类

电工

汽车维修工（汽车机械维修工）

中式面点师

中式烹调师

健康管理师

车工（数控车工）

钳工（装配钳工）

焊工（电焊工）

三类
保育师

计算机维修工

六、报名时间

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2 月，可随时交材料预报名，人数达 30

人确定开考后通知缴费考试（注：个人申报材料上传系统后，因个人

原因不能参加考试，按照弃考处理，费用不退）。

七、报名所需材料

详见学院官网和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告（报名所需材料见附件）

八、报名地点、咨询电话、网址

报名地点：铁岭技师学院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中心（铁岭市凡河新

区鸭绿江 18号）

咨询电话：024-72230030 投诉监督电话：024-72230024

网 址：https://www.tljsxy.com

微信公众号：辽宁工程职业学院

https://www.tljsxy.com

